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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会成本法的海洋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标准

赖　 敏，陈凤桂∗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建立海洋保护区已被公认为维持海洋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途径，而合理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是确保

海洋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成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机会公平的关键手段。 以土地、海域为载体，从机会成本补偿的角度出发，分别

设置了机会成本补偿基数、区域调整系数、分区补偿系数和开发限度补偿系数，构建了海洋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标准测算方法，
并选取全国 ８ 个省（市）１４ 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开展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２０１５ 年案例区的机会成本补偿测算结果介于

０．６６×１０４—１０．６９×１０４元 ／ ｋｍ２之间，河北昌黎黄金海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补偿金额显

著高于其他保护区，分别为 １０．６９×１０４元 ／ ｋｍ２和 １０．４７×１０４元 ／ ｋｍ２，相比之下，其余 １２ 个保护区的平均补偿金额为 １．７０×１０４

元 ／ ｋｍ２。
关键词：生态保护补偿；补偿标准；海洋保护区；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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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补偿，国际上通常被称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或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ＥＳ），它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

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以财政、税收、市场等经济手段为主要方式，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１］，是解

决因市场失灵造成的生态效益外部性、促进社会发展公平以及达到保护生态与环境效益目标的重要激励机

制［２］，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

意见》，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重点生态

功能区等重要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从顶层设计层面大大推动了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的建立，
但同时强调指出，生态保护补偿的范围偏小、标准偏低，是影响当前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行动成效的主要因素。

如何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一直都是生态保护补偿研究和实践的难点问题。 理论上，生态保护补偿金额

应大于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机会成本，小于生态系统服务对受益者的价值。 如果生态保护补偿金额小于机

会成本，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不愿意改变已有的资源利用方式，如果生态保护补偿金额大于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又不愿意支付生态保护补偿费用［３］。 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机会成本的估算

过程中，由于生态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经济学方法的局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尚无成熟的资源化环境价

值计量方法及综合的经济环境一体化核算指标，评估结果往往很大，且与生态保护建设的机会成本投入相距

甚远，难以在具体政策设计中操作，因此，生态补偿实践普遍接受的是以机会成本作为测算补偿标准的主要依

据［４］。 目前，机会成本评估已被广泛应用于草原生态补偿［５⁃６］、流域生态补偿［７⁃８］、农业生态补偿［９⁃１４］、保护区

生态补偿［１５⁃１９］以及“退耕还林”项目［２０⁃２２］等领域，其中，针对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应用集中于陆域自然保护区和

水源保护区，相比之下，有关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方法和案例研究却较为滞后。 海洋保护区是维持海洋生

物多样性和防止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区域，如何合理弥补保护区所在地因传统生计和产业发展受限而造

成的损失直接关乎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效果甚至成败。 由于海洋保护区的保护对象、资源环境、划分类型、权属

状况、管制要求以及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跟陆域保护区情况差异很大，导致其生态保护建设的机会成本

和补偿标准确定不能完全照搬陆域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做法。 因此，本文根据海洋保护区建设的自身特点，分
别从海岸土地占用和近岸海域占用两方面提出机会成本补偿的测算思路，进而构建海洋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

标准的测算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国 ８ 个省（市）１４ 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开展实证分析，以期为海洋保

护区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建立提供科学基础，对生态保护补偿标准的测算方法研究进行补充。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思路

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指因采取某一方案而失去的来自其他方案的最大潜在效益［２３］，应用到生态补偿中

则是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为保护生态环境所放弃的经济收入、发展机会等［２４］，一般包括资源利用成本和人

力成本两部分［２５］。 其中，资源利用成本指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多用途性，导致当利用资源选择一种用途而放

弃其他用途时，丧失其他用途可获得的最大经济收益［２６］，本文主要探讨海洋保护区建设的资源利用成本。
通常情况下，“退耕还林”、“禁牧舍饲”、“基本农田保护”等项目政策对资源用途的选择比较明确、单一，

用途管制措施的利益权责相对清晰，机会成本的分析内容及测算过程大体类似，即通过分析原有土地利用行

为受土地用途管制的影响及区域差异，估算政策实施前后农民或牧民的经济收益损失［２７⁃２８］。 相对而言，保护

区特别是海洋保护区建设牵涉的利益关系更为复杂，资源用途及管制要求更加综合，机会成本评估需考虑的

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 从已有研究来看，保护区建设机会成本的测算思路可概括为以下两种：一是按利益相

２０９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关者分类，比较保护区所在市县和参照地区之间的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农民经济纯收入以及人均

地方财政收入差距，进而结合保护区的人口数据，估算保护区建设的机会成本投入［１９］；二是按经济产业分类，
估算保护区建设对当地不同产业类型发展造成的经济损失。 一般地，农业机会成本损失由保护区建设过程中

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农业收益减少来衡量，工业发展机会成本由参照地区与保护区建设前后工业发展速度的

差异来衡量［２９］。 对于第一种思路，如何选择与保护区自然、人文条件相似且发展现状能够代表保护区所在区

域正常水平的参照系是整个分析过程的关键［１７］，但是现有研究对参照系没有相对客观的评判标准，选择结果

带有较大的主观性。 况且，对海洋保护区来说，参照系的设定比陆域保护区更加难以把握，例如有的海洋保护

区地处海岛县管辖范围内，而周边行政单元均与陆域连接，很难找到与其资源环境、人文状况、产业发展条件

类似的参照地区。 对于第二种思路，如何判断未建保护区情况下开展各项产业活动的可能性及经济收益对评

估结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海洋保护区地处海岸和近岸海域，优越的滨海资源条件使得许多保护区所在地实

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能性要高于深居内陆的保护区所在区域，加之许多海洋保护区的始建时间较早，如果按

保护区建设前后的产业类型、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作为评估依据，显然低估了保护区的产业发展机会损失。
目前，第二种思路由于缺乏成熟的方法支撑，实际操作难度较大。 鉴于此，笔者在大量实地调研和文献梳理的

基础上，总结提出了一套有利于政策实施的机会成本补偿标准测算方法，主要分析步骤如下：
（１）明确机会成本的载体。 不同载体上的机会成本存在一定差异，寻找保护区建设放弃的最大利益有赖

于载体的选择［３０］，如前文所述，无论利益相关者还是经济产业都不适合充当海洋保护区建设机会成本的载

体。 海洋保护区的生态保护要求限制了当地居民、政府在海岸和近岸海域的生产经营活动，本文从海洋保护

区拥有的资源基本类型及利用状况出发，分别以土地、海域为载体来定量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机会成本。 值得

指出的是，海岛资源开发利用跟海洋产业关联紧密，在此将海洋保护区内的岛屿纳入海域占用的机会成本计

算范畴。
（２）设置机会成本补偿基数。 机会成本补偿基数指未建海洋保护区情况下一定时期内单位面积土地资

源或海域资源所能创造的财富增加值。 机会成本补偿基数的设置不仅应保证机会成本测算的准确性，更重要

的是保证补偿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同时兼顾国家补偿支付能力与社会公平。 考虑到经济生产总值是一

定时期内某一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所创造的财富增加值的总量，而财政收入才是反映一定时期内某一地区新增

社会财富的指标［２９］，本文以 １ 年为补偿时段，采用全国沿海市县的地均 ＧＤＰ 与收益系数（即财政收入与 ＧＤＰ
的比值）的乘积作为土地占用情况下的机会成本补偿基数，采用全国沿海市县的海均 ＧＯＰ（即海洋生产总值）
与收益系数的乘积作为海域占用情况下的机会成本补偿基数。

（３）确定区域调整系数。 全国各海洋保护区及其所在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不尽相同，有必要对

机会成本补偿基数进行空间差别化调整。 鉴于土地等别、海域等别能够很好地综合体现各个地区在区位条

件、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空间差异，同时能满足以土地、海域为载体的机会成本分类核算需求，本
文参照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制定的《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中的土地等别划分和土

地出让平均纯收益标准来确定土地占用情况下的区域调整系数，参照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制定的《海域使用

金征收标准》中的海域等别划分和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来确定海域占用情况下的区域调整系数。
（４）确定补偿系数。 补偿系数的设置目的在于量化海洋保护区建设对当地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机会损

失程度。 第一，根据我国海洋保护区的保护、建设与管理现状，海洋保护区采取了分区方式进行管理，其中，国
家海洋局制定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对海洋自然保护区内的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做了管理规定，
国家海洋局制定的《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对海洋特别保护区内的重点保护区、适度利用区、生态与资源

恢复区和预留区做了管理规定；由于不同分区类型的发展限制要求不同，造成各分区类型保护与建设的发展

机会损失也有所差异，因此，本文针对海洋保护区的不同分区类型设置了分区补偿系数。 第二，在现实条件

下，资源开发与利用活动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也就是说，即便保护区内没有实施生态保护与建设管制，也需

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这里设置开发限度补偿系数对海洋保护区资源占用的程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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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
１．２　 测算方法

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机会成本补偿金额等于因海洋保护区建设占用土地、海域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损

失，计算公式如下：

Ｃ ＝ ∑
ｊ
∑

ｉ
（Ｇ ｊ × Ｓｉｊ × λ ｊ × γｉｊ × θ ｊ） （１）

式中， Ｃ 为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机会成本补偿金额， ｉ 表示海洋保护区的分区类型（海洋自然保护区包括核心

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海洋特别保护区包括重点保护区、适度利用区、生态与资源恢复区和预留区）， ｊ 表示资

源占用情况（分为土地占用情况和海域占用情况）； Ｇ ｊ 为机会成本补偿基数，土地占用情况下的机会成本补偿

基数等于全国沿海市县的地均 ＧＤＰ 与收益系数的乘积，海域占用情况下的机会成本补偿基数等于全国沿海

市县的海均 ＧＯＰ 与收益系数的乘积，由于全国沿海市县缺乏 ＧＯＰ 统计数据，这里采用全国沿海省份的海均

ＧＯＰ 代替； Ｓｉｊ 为海洋保护区第 ｉ 个分区类型的土地面积或海域面积； λ ｊ 为区域调整系数； γｉｊ 为分区补偿系

数； θ ｊ 为开发限度补偿系数。
１．２．１　 区域调整系数

根据《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中给出的不同土地等别出让纯收益标准，计算得

到土地出让纯收益的平均值，然后用两者之间的比值表示土地占用情况下的区域调整系数（表 １）。

表 １　 土地占用情况下的区域调整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ｌ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土地等别
Ｌ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调整系数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土地等别
Ｌ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调整系数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土地等别
Ｌ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调整系数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一 ２．５４ 六 １．０３ 十一 ０．５６

二 １．９８ 七 ０．９４ 十二 ０．４８

三 １．６７ 八 ０．８４ 十三 ０．４０

四 １．４３ 九 ０．７５ 十四 ０．３２

五 １．１９ 十 ０．６５ 十五 ０．２４

根据《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中给出的不同海域等别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计算得到海域使用金征收的

平均值，然后用两者之间的比值表示海域占用情况下的区域调整系数（表 ２）。

表 ２　 海域占用情况下的区域调整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ａ 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海域等别
Ｓｅａ ａｒｅ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调整系数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１．７０ １．３１ １．０１ ０．７５ ０．５３ ０．３５

１．２．２　 分区补偿系数

分区补偿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γｉ ＝
∑

ｊ
Ｂ ｉｊ

∑
ｊ

Ａ ｊ

（２）

式中， γｉ 为海洋保护区第 ｉ 个分区类型的补偿系数， ｉ 表示海洋保护区的分区类型（海洋自然保护区包括核心

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海洋特别保护区包括重点保护区、适度利用区、生态与资源恢复区和预留区）， ｊ 表示经

济产业类型（陆域经济产业分类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海洋产业分类参照《第一次全

４０９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国海洋经济调查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 ［３１］）； Ａ ｊ 为全国第 ｊ 个陆域或海洋产业类型的产业增加值无量纲化处

理后的标准值； Ｂ ｉｊ 为海洋保护区第 ｉ 个分区类型的保护与建设活动对第 ｊ 个陆域或海洋产业类型的机会损失

系数。
其中，不同产业类型机会损失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Ｂ ｉｊ ＝ Ａ ｊ × Ｃ ｉｊ （３）

式中， Ｂ ｉｊ 为海洋保护区第 ｉ 个分区类型的保护与建设活动对第 ｊ 个陆域或海洋产业类型的机会损失系数； Ａ ｊ

为全国第 ｊ 个陆域或海洋产业类型的平均产业增加值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标准值； Ｃ ｉｊ 为海洋保护区第 ｉ 个分区

类型对第 ｊ 个陆域或海洋产业类型的影响程度，通过专家打分法获得。
１．２．３　 开发限度补偿系数

开发限度补偿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θ ｊ ＝ ρ ｊ × １ － １
（１ ＋ ρ′ｊ） ｎ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４）

式中， θ ｊ 为开发限度补偿系数， ｊ 表示资源占用情况（分为土地占用情况和海域占用情况）； ρ ｊ 为海洋保护

区所在市县的建设用地或确权海域面积占比； ρ′ｊ 为补偿时段近 １０ 年海洋保护区所在市县的建设用地或确权

海域面积的年平均增速（当 ρ′ｊ ≤ ０ 时， θ ｊ 取值为 ０）； ｎ 为国家级保护区成立至补偿年份的年数。

２　 案例区选择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资料统计，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我国各级各类海洋保护区共有 ２７１ 处，其中海洋自然保

护区 １６０ 处，海洋特别保护区 １１１ 处，保护区总面积达 １２．４０×１０４ｋｍ２，占我国管辖海域总面积的 ４．１０％。 考虑

到我国海洋保护区大部分属于海洋自然保护区，同时建立国家级海洋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当前我国生

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的重点任务和迫切要求，本文选取 １４ 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作为实证分析对象。 案

例区的保护对象包括红树林、珊瑚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文昌鱼、中华白海豚、白蝶贝

等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物种，以及海洋自然遗迹、海洋古生物遗迹与其他非生物资源；在自然地理分区上涵盖了

渤海区的 ３ 个保护区、东海区的 ４ 个保护区以及南海区的 ７ 个保护区；按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区的时间统计，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被批准为国家级保护区的有 ８ 处，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被批准为国家级保护区的有 ４ 处，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被批准为国家级保护区的有 ２ 处（图 １）。 在所有案例区中，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全陆域

范围的海洋自然保护区，河北昌黎黄金海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口

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海岸和海域组成，其余 ９ 个保护区由全海域和

（或）岛屿组成。

３　 测算结果

３．１　 系数测算结果

３．１．１　 区域调整系数

根据全国土地等别、海域等别的划分标准以及区域调整系数的确定方法，得到海洋保护区机会成本补偿

的区域调整系数（图 ２），在土地占用情况下案例区及其所在市县的区域调整系数介于 ０．２４—１．４３ 之间，在海

域占用情况下案例区及其所在市县的区域调整系数介于 ０．３５—１．３５ 之间。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厦门市的区域

调整系数最高，无棣县的区域调整系数最低；其他区域调整系数相对较高的市县包括天津市、晋江市和三亚

市，而区域调整系数相对较低的市县包括昌黎县、平阳县和合浦县。
３．１．２　 分区补偿系数

结合《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７）和《中国海洋统计年鉴》（２０１６）数据，由公式（２）和公式（３），计算得到 ２０１５
年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分区补偿系数（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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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案例区的地理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ａｒｅａｓ

表 ３　 ２０１５ 年分区补偿系数测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Ｚ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５

分区类型
Ｚｏｎｉｎｇ ｔｙｐｅ

土地占用情况下 Ｕｎｄｅｒ ｌ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海域占用情况下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ａ 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核心区
Ｃｏｒｅ ｚｏｎｅ

缓冲区
Ｂｕｆｆｅｒ ｚｏｎｅ

实验区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核心区
Ｃｏｒｅ ｚｏｎｅ

缓冲区
Ｂｕｆｆｅｒ ｚｏｎｅ

实验区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补偿系数
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１．００ ０．６０ ０．４６ １．００ ０．６９ ０．３８

３．１．３　 开发限度补偿系数

结合《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和《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数据，由公式（４），计算得到

２０１５ 年案例区的开发限度补偿系数（图 ３）。 各地建设用地或确权海域面积占比、年平均增速以及国家级保

护区成立时间等实际情况差别很大，导致案例区开发限度补偿系数的测算结果差距明显。 ２０１５ 年案例区的

土地开发限度补偿系数介于 ０．００１７—０．１４８２ 之间，厦门珍稀海洋生物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三亚珊瑚礁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土地开发限度补偿系数最高，分别为 ０．１４８２ 和 ０．０７６４；２０１５ 年案例区的海域开发限度补偿

系数介于 ０．００６９—０．１９７７ 之间，河北昌黎黄金海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海域开发限度补偿系数最高，分别为 ０．１９７７ 和 ０．１３５２；２０１５ 年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土

地开发限度补偿系数和海域开发限度补偿系数均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
３．２　 补偿标准测算结果

由《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７）和《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数据可知，２０１５ 年全国沿海市县的地均 ＧＤＰ
为 ０．５０×１０８元 ／ ｋｍ２，全国沿海省份的海均 ＧＯＰ 为 ０．２０×１０８元 ／ ｋｍ２，当年收益系数为 ０．１１，由此计算得到，２０１５
年土地占用情况下的机会成本补偿基数为 ５６９．６７×１０４ 元 ／ ｋｍ２，海域占用情况下的机会成本补偿基数为

２２６．８５×１０４元 ／ ｋｍ２，进而根据系数测算结果和公式（１），得出 ２０１５ 年案例区的机会成本补偿金额测算结果。
数据结果显示（表 ４），２０１５ 年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河北昌黎黄金海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的机会成本补偿总额远高于其他保护区，分别为 ０．３８×１０８元和 ０．３６×１０８元，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机

会成本补偿总额最低，为 ４８．３８×１０４元。 就土地占用而言，２０１５ 年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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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补偿金额最高（１０．４７×１０４元 ／ ｋｍ２），是其他保护区平均补偿金额的 ５．１４ 倍，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单位补偿金额最低，为 １．１０×１０４元 ／ ｋｍ２。 就海域占用而言，２０１５ 年河北昌黎黄金海岸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单位补偿金额最高（１１．７９×１０４元 ／ ｋｍ２），是其他保护区平均补偿金额的 ５．８３ 倍，南麂列岛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补偿金额最低，为 ０．６６×１０４元 ／ ｋｍ２。

图 ２　 区域调整系数测算结果

Ｆｉｇ．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图 ３　 ２０１５ 年开发限度补偿系数测算结果

　 Ｆｉｇ． 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 ２０１５

表 ４　 ２０１５ 年案例区的机会成本补偿标准测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２０１５

名称
Ｎａｍｅ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所在市县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土地占用情况
Ｕｎｄｅｒ ｌ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海域占用情况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ａ ｏｃｃｕｐａｎｃ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补偿总额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

（１０４元）

单位补偿额
Ｕｎｉｔ ａｍｏｕｎｔ ／
（１０４元 ／ ｋｍ２）

补偿总额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

（１０４元）

单位补偿额
Ｕｎｉｔ ａｍｏｕｎｔ ／
（１０４元 ／ ｋｍ２）

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５９．１３ 天津市 ３７６１．８５ １０．４７ — —

河北昌黎黄金海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３６．２１ 昌黎县 ７３．１０ １．９５ ３５２２．５２ １１．７９

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４３５．４２ 无棣县 ２１５．３９ １．１０ １７２５．７５ ９．５５

韭山列岛海洋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１４９．５０ 象山县 — — ７９１．５２ ０．６９

南麂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１．０６ 平阳县 — — １３２．４０ ０．６６

深沪湾海底古森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１．００ 晋江市 — — ８５．２４ ２．７５

厦门珍稀海洋生物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７５．８８ 厦门市 — — ２３４．７２ ３．０９

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４３．７９ 徐闻县 — — １３０．８８ １．００

广东南澎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５６．７９ 南澳县 — — ３４６．１４ ０．９２

雷州珍稀海洋生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４６８．６５ 雷州市 — — ４７０．０２ １．００

山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８０．００ 合浦县 １６９．２５ ３．０６ ３２．４２ １．３１

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３０．００ 防城港 — — ４８．３８ １．６１

大洲岛海洋生态系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７０．００ 万宁市 — — ５８．１５ ０．８３

三亚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７０．０２ 三亚市 — — ６０．７６ ０．８７

４　 讨论

（１）海洋生态补偿是我国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重要领域，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制度是调整海洋开发与海洋

生态保护关系，促进海洋资源集约利用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和长远之策［３２］。 目前，我国海洋生态

补偿的内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海洋污染事故赔偿补偿、海洋开发利用活动补偿、海洋生态环境建设补偿和机

会补偿［３３］，其中，属于海洋生态保护补偿范畴的有海洋生态环境建设补偿和机会补偿。 海洋生态环境建设补

偿是对海洋环境本身的补偿，即生境和资源补偿，例如增殖放流、建设人工鱼礁、建设海洋自然保护区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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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是对个人、群体或地区因保护海洋环境而放弃发展机会的行为予以补偿，到现在为止，这类补偿实践的范

围主要针对海洋渔业领域的减船转产、限额捕捞、伏季休渔制度等，尚未开展有关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机会成本

补偿工作。 从资金投入和管理成效的角度来看，当前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是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资金的最大

来源，然而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仅将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并未考虑保护区因传统

生计和产业发展受限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一方面保护区的产业准入门槛和生产活动管控严格，生态保护的机

会成本高，另一方面当地经济增长受阻、地方财政收入受损却得不到任何弥补，由此导致保护区“批而不建、
建而不管、管而不力”的现象屡有发生［３４］。 本文针对区域发展机会损失提出的海洋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标准

测算方法，不仅丰富了生态保护补偿标准测算方法的理论研究，而且为提高我国海洋保护区管理绩效和生态

补偿质量贡献了新的思路。
（２）本研究提出的机会成本核算范围是海洋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是生态补

偿资金的全部。 在成本补偿资金构成中，除了区域发展机会成本以外，新建海洋保护区的生态补偿资金至少

还包括资源占用的直接经济损失、建设与管护成本两部分，已建海洋保护区的生态补偿资金还包括建设与管

护成本。 资源占用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参照征地、征海补偿标准来核定，而海洋保护区类型多样、保护对象种

类繁多，生态保护措施千差万别，建设与管护成本补偿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本文专门对机会成本补偿

标准的测算方法及应用做了详细探讨。 从实证结果来看，２０１５ 年案例区土地占用情况下的机会成本补偿金

额介于 １．１０×１０４—１０．４７×１０４元 ／ ｋｍ２之间，除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补偿水平较高外，其他保

护区的平均补偿金额为 ２．０４×１０４元 ／ ｋｍ２；２０１５ 年案例区海域占用情况下的机会成本补偿金额介于 ０．６６×
１０４—１１．７９×１０４元 ／ ｋｍ２之间，除河北昌黎黄金海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补偿水平较高外，其他保护区的平均补偿金额为 １．３４×１０４元 ／ ｋｍ２。 世界各国关于海洋保护区的定义、范
围界定以及建设和管控要求差别很大，对于我国生态补偿制度来说，跟“海洋保护区建设机会成本补偿”涵义

最为贴近的是禁牧补助，国家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规定“中央财政按照每年

０．９０×１０４元 ／ ｋｍ２的测算标准对禁牧牧民给予补贴”，由此看来，本研究案例区的补偿测算结果整体略高于现有

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水平，但与之相接近。 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意愿调查法等其他生态补偿方法不同，基
于机会成本法的海洋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标准主要取决于区域经济增长水平、资源开发速度以及产业发展受

限程度等社会经济因素，而非生态保护与恢复难易程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供给能力、保护对象稀有性等生态

与保护因素，这也是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北昌黎黄金海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滨州贝壳

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补偿测算结果显著区别于其他案例区的主要原因。
（３）国内海洋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研究处于初期探索阶段，补偿标准及实施方法等关键问题尚无统一定

论。 受资料获取难度所限，案例测算过程中涉及的市县级确权海域面积占比、年平均增速采用了省级数据代

替，造成结果略有偏差，在数据齐全的条件下，将对当前结果进行修正分析。 此外，本文对国家级海洋自然保

护区进行了实证分析，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情况有待后续补充研究，海岛单独分类核算、机会损失量化

方法等方面也亟待进一步改进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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